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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 

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担任河南易成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成新能”、“上市公司”或“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易成新能拟向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

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安阳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

阳铝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封市三基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文来、

万建民、李修东、叶保卫、郑建华、别文三、冯俊杰、张宝平、宗超购买其合计

持有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炭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封炭素”）100%股权。 

根据国务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等相关

部门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

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关于首发及

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等法规的要求，本独

立财务顾问审阅了与本次重组相关的《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各方提供的资料，对本次重组是否摊薄即

期回报及易成新能的相关措施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安阳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阳铝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封市三基信息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陈文来、万建民、李修东、叶保卫、郑建华、别文三、冯俊杰、

张宝平、宗超持有的开封炭素 100%的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等 15 名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开封炭素 100%的股权，交易价格 576,55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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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均采用发行股份的方式进行支付，合计发行股份 1,521,257,777 股，占本

次交易对价总额的 100%。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即期回报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经大华会计师审计的上市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和经大华会计师审阅

的上市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 2018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

为-0.59 元。根据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2018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为 0.86 元。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将得到提升，不存

在每股收益被摊薄的情形。 

三、上市公司对防范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及提高未来回报能力

采取的措施 

本次重组实施当年，上市公司若出现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情况，拟采取以下填

补措施，增强上市公司持续回报能力。但是需要提示投资者的是，制定以下填补

回报措施不等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利润作出保证： 

1、加强经营管理，提升公司经营效率 

目前上市公司已制定了较为完善、健全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管理体系，保证

了上市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上市公司未来几年将进一步提高经营

和管理水平，完善并强化投资决策程序，严格控制公司的各项成本费用支出，加

强成本管理，优化预算管理流程，强化执行监督，全面有效地提升公司经营效率。 

2、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体系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经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

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公司治理的要求，不

断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和执行公司内部控制体系，规范公司运作。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和管理层的独立运行机制，努力形成一套设置合理、运行有效、权责分明、运作

良好的公司治理与经营框架。 

3、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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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原则、形式、比例和决策机制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并制定了明确的股东回报规划。公司将以《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指引，在充分听取广大中小股东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和发展规划，

持续完善现金分红政策并予以严格执行，努力提升股东投资回报。 

四、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关于公

司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1、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承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关于填补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作出以下承诺： 

“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本公司作为上述承诺的责任主体，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及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填补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作出以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

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

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所预计的即期回报摊薄情况、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进行

审慎核查后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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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所预计的即期回报被摊薄的可能性较低的情况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所制定的防范措施和填补可能被摊薄的即期回报的措施积极有效，且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出具了相关承诺，符合《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关于保护中小

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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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程  默         高海清          房思琦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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